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瑞福优先集中申购与赎回结果及

瑞福进取复牌的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于

2009

年

7

月

7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http://www.ubssdic.com

）发布了《关于办理国投

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之瑞福优先份额的集中申购与赎回公告》

（简称《申购与赎回公告》）和《关于瑞福进取（

150001

）的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简

称《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基金（简称

"

瑞福分级

"

）之

瑞福优先份额

(

简称

"

瑞福优先

")

本次集中申购与赎回期为

2009

年

7

月

10

日至

2009

年

7

月

16

日。同时，瑞福进取自

2009

年

7

月

10

日至

2009

年

7

月

17

日实

施停牌。

根据《申购与赎回公告》的规定，本次集中申购赎回将以瑞福优先的有效赎

回申请为基准对瑞福优先的申购进行份额限制。 如果经确认有效的申购份额大

于赎回份额，则以赎回份额为基准，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经本公司统计，本次瑞福优先有效赎回申请份额为

246,553,579.86

份，有效申购

申请金额为

2,553,035,380.00

元， 按照

2009

年

7

月

16

日瑞福分级基金的基金

份额净值

0.847

元计算，本次瑞福优先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为

8.196935%

，比例

确认后的申购确认份额为

246,553,576.00

份。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于

2009

年

7

月

17

日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次瑞福优先集

中申购与赎回期间的全部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并为投资者办理了有

关份额权益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投资者可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起到各销售网

点查询申请确认情况。 未获成交确认的申购资金将于

2009

年

7

月

17

日起

3

个

工作日内通过销售机构划入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

本次集中申购与赎回结束后，瑞福优先总份额为

2,999,836,692.45

份，瑞福

进取基金份额未发生变化，仍为

3,000,496,238

份，合计瑞福分级基金的总份额

为

6,000,332,930.45

份，两级基金的基金份额配比为

1

：

1.000219860

。

根据《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的规定，鉴于本次瑞福优先的集中申购与赎回已

经结束， 且本基金管理人已对瑞福优先份额集中申购与赎回的结果进行公告，

瑞福进取（交易代码

150001

）将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瑞福进取

2009

年

7

月

17

日的份额参考净值为

0.761

元， 累计份额参考净值为

0.986

元。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20 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增加代销机构并

同时开办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

2009

年

7

月

22

日起， 增加中国银行代理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233001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163302

）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163303

）的销售业务。

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中国银行自

2009

年

7

月

22

日起开办上

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业务

"

）。

一、基金开户和申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到中国银行在全国

400

多个城市

34

家一级分行的

1

万多个网点

办理本公司上述基金的开户和申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二、基金定投业务

1

、申购费率：

"

基金定投业务

"

不收取额外费用，与一般申购费用相同（优惠

活动和本公司另有规定的除外）。

2

、扣款金额：参与

"

基金定投业务

"

的上述基金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100

元；可

由投资者指定约定扣款日，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则顺延到下一交易日。

3

、业务办理：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国银行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

中国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本公司可能因故暂停各基金的申购业务，定投

业务可能也同时暂停，具体开放情况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三、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66

； 网站：

http://www.boc.cn/

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8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

http://www.ms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20 日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国农业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

代销机构并在中国农业银行开通

旗下全部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农业银行

"

）已签署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根据双方约定，自

2009

年

7

月

22

日起， 农业银行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的申万巴黎盛利强化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盛利配置，基金代码：

310318

）、申万巴黎新动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新动力，基金代码：

310328

）和申万巴黎收益宝货币市

场基金（简称

:

收益宝，基金代码：

310338

）。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也将于

同日在农业银行开通。

另外，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农业银行协商一致，自

2009

年

7

月

22

日起， 本公司将同时在农业银行开通申万巴黎盛利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简称

:

盛利精选，基金代码：

310308

）、申万巴黎盛利强化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简称

:

盛利配置，基金代码：

310318

）、申万巴黎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简称

:

新动力，基金代码：

310328

）、申万巴黎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简称

:

新经济，基金代码：

310358

）、申万巴黎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竞争优势，基金代码：

310368

）、申万巴黎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消费增长，基金代码：

310388

）、申万巴黎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B

类（简称

:

添益宝

A/B

，

A

类

/B

类基金代码：

310378/310379

）以及申万巴黎

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简称

:

收益宝，基金代码：

310338

）之间的相互转换业务。

至此， 本公司已在农业银行开通旗下现有全部

8

只基金的日常申购业务

（含定期定额投资）和相互转换业务。

相关申购、定投和转换业务规则请遵循农业银行的规定，各基金的相关费

率请查阅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或公告及本公司网站。

农业银行在以下

37

个一级分行、 直属分行的

2

万多个基金代理销售网点

为所有投资者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各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等业务：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西、江苏、浙江、安徽、

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庆、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

圳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农业银行

网站：

www.abchina.com

客服电话：

95599

２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 www.swbnpp.com

客服热线：

4008 808 588(

免长途话费

)

或

021-962299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公司旗下各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投、转

换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巴黎盛利强化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的公告

申万巴黎盛利强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310318

， 以下简

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于

2004

年

11

月

29

日生效。 为回报投资者，根据《证券投

资基金法》和《申万巴黎盛利强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本基金实施第十次分红。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

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截至

2009

年

7

月

10

日，本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总额为

3,221,989.31

元，每

10

份

基金份额实现可分配利润

0.353

元。本基金以上述可供分配利润为准，决定向基

金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 占可供分配利润的比例为

56.66%

。

二

．

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

2009

年

7

月

22

日

2．

除息日：

2009

年

7

月

23

日

3．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7

月

24

日

4．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基金份额的份额资产净值

（

NAV

）确定日：

2009

年

7

月

23

日

三

．

收益分配对象

2009

年

7

月

22

日交易结束后， 在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基金份额的享有红利分

配权，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基金份额的不享有红利分配权。

四

．

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09

年

7

月

24

日自基金

托管专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09

年

7

月

24

日

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09

年

7

月

27

日起可查询、赎回。

五

．

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

］

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

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六

．

提示

1．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

金红利方式。

2．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含当日）最后一次对本基金选

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凡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2009

年

7

月

22

日前（含当日）办理变更

手续。

七

．

咨询办法

1．

咨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南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2．

访问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swbnpp.com

，或者拨打申万

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0 8588

（免长途话费）， 或

021-

962299

。

特此公告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４３

证券简称
：

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２１

债券代码
：

１２２０１１

债券简称
：

０８

金发债
“０８金发债”２００９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０８

金发债”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起息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计算年度利息，票面年利率为

８．２０％

●

每手“

０８

金发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２

元（含税）

●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付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发行的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０８

金发债”、“本期债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将期满一

年。根据本公司“

０８

金发债”《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与《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

关条款的规定，本期债券利息每年兑付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及方案

按照《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０８

金发债”的票

面利率为

８．２０％

，每手“

０８

金发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２

元（含

税）。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３

、兑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８

金发债”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一）根据本公司“

０８

金发债”《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本期

“

０８

金发债”的利息支付以付息债权登记日为准，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０８

金发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本期利息。

（二）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

０８

金发债”利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权持有人可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对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款暂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

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三）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规

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企业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

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０８

金发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５．６

元

（税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

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

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如各付息

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

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２

、对于债券持有人的居民企业股东，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０８

金发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２

元（含税）。

３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公司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

代扣代缴。 请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收盘时持有“

０８

金发债”的

ＱＦＩＩ

协助本公

司办理所得税事宜如下：（

１

）请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收盘时持有“

０８

金发债”

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填写所附表格（详见附件

１

，可参

照此表格相关信息自行设计类似表格）并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原件请

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银行账户（详见附件

２

，可参照此附件相关

信息自行设计类似附件），用途请填写“

０８

金发债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

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确认。

五、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柯木塱高唐工业区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 编：

５１０５２０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８７０３７３３３

传 真：

０２０－８７０３７３３３

联 系 人：宁红涛 罗小兵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关于 “

０８

金发债” 付息的具体条款， 请查阅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２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１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七月二十日

附件

１

：

“

０８

金发债”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填写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附件

２

：

收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三支行

收款银行账号：

３６０２０２８９０９００２７５３３３５

收款银行账户名称：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８７０３７３３３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０３７３３３

A14

2009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

上接
A 1 3

版
）

（

三
）

股利分配情况
1、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股利分配情况
2006

年
3

月
10

日
，

神开集团股东会决议通过以公司历年未分配利润转增公司注册资本
1,900.00

万
元

，

增资后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00

万元
。

2007

年
2

月
12

日
，

神开集团股东会决议通过
2006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
，

分配
2006

年度现金红利
4,

550,335.00

元
。

根据
2007

年
11

月
5

日公司
200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的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

30%

向
2007

年
12

月
31

日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老股东分配
，

分配股利
17,633,520.66

元
。

根据
2008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将按
2008

年度经审计的提
取法定公积金和公益金后的剩余利润的

30% ，

向
2008

年
12

月
31

日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分配现金红
利

，

分配股利
19,467,664.92

元
。

2、

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剩余滚存利润
93,507,962.36

元及
2009

年
1

月
1

日以后产生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完成后的所有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

（

四
）

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1、

上海神开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2005

年
8

月
9

日
，

神开工程和李芳英共同出资设立神开石油科技
，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

各自持股比例
为

90%

和
10% 。 2005

年
11

月
30

日
，

神开工程
、

李芳英
、

袁建新和王祥伟分别增资
2,010

万元
、390

万元
、

300

万元和
300

万元
，

占增资后股本总额的
67.74% 、12.90% 、9.68%

和
9.68% ，

神开石油科技注册资金增加
至

3,100

万元
。 2007

年
4

月
23

日
，

神开集团与李芳英
、

袁建新和王祥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神开石油科技
成为神开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神开石油科技不设股东会和董事会
，

由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神开石油科技的利润分配计划
。

本公
司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2007

年第五次会议
，

任命李芳英为神开石油科技的执行董事
，

任命何运麟为监事
。

神开石油科技主要生产销售井场测控设备
，

主导产品为综合录井仪
、

钻井仪表等
，

并组建专业现场录
井队

，

提供现场综合录井服务
。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

神开石油科技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

下列财务数据摘自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

）：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203,725,741.88

非流动资产合计
7,841,159.87

资产合计
211,566,901.75

流动负债合计
162,172,350.69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负债合计
162,172,350.69

股东权益合计
49,394,551.06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8

年度
营业收入

238,003,938.61

净利润
58,016,002.05

（

二
）

上海神开钻探设备有限公司
神开钻探设备的前身为

“

上海神开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

初设于
2002

年
9

月
28

日
，

分别由神开工程
以现金出资

900

万元
、

上海电气以实物资产出资
300

万元
、

惠明等
22

名自然人以现金出资
300

万元共同
设立

。

注册资本登记为
1,500

万元
，

其中神开工程
、

上海电气和惠明等
22

名自然人分别占
60% 、20%

和
20%

的权益
。

为增大在神开石化设备中的持股比例
，

神开工程于
2004

年
9

月
10

日与上海电气签订了
《

关于转让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设备有限公司的

20%

股权的协议
》，

并于
2004

年
10

月
20

日和
29

日分别与部分自然
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

总计收购了上海电气和其他自然人持有的
21.467%

的股权
。

2006

年
1

月
12

日
，

神开石化设备召开股东会
，

同意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至
2,000

万元
。 2007

年
2

月
26

日
，

神开石化设备正式更名为
“

上海神开钻探设备有限公司
”。

为加强神开集团对神开钻探设备的控制力
，

神开集团于
2007

年
7

月
11

日与神开钻探设备的全体自
然人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

收购其所持
15.933%

的股权
，

神开钻探设备成为神开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神开钻探设备不设股东会和董事会
，

由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神开钻探设备的利润分配计划
。

本公
司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2007

年第五次会议
，

任命李芳英为神开钻探设备的执行董事
，

任命何运麟为监事
。

神开钻探设备专注于生产销售石油钻探井控设备
，

主要产品为防喷器和防喷器控制装置
。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

神开钻探设备经审计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

下列财务数据摘自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

）：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261,899,283.34

非流动资产合计
9,061,071.80

资产合计
270,960,355.14

流动负债合计
205,348,449.5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430,853.01

负债合计
221,779,302.55

股东权益合计
49,181,052.59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8

年度
营业收入

255,605,506.28

净利润
31,714,764.80

（

三
）

上海神开采油设备有限公司
神开采油设备初设于

2007

年
2

月
27

日
，

由神开集团以现金
200

万元出资设立
。 2007

年
4

月
23

日
，

神开集团决定以现金
800

万元增资神开采油设备
，

神开采油设备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200

万元增加至
1,

000

万元
。

神开采油设备不设股东会和董事会
，

由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神开采油设备的利润分配计划
。

本公
司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2007

年第五次会议
，

任命李芳英为神开采油设备的执行董事
，

任命何运麟为监事
。

神开采油设备主要生产销售采油井口设备
，

主要产品为井口装置和采油
（

气
）

树
。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

神开采油设备经审计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

下列财务数据摘自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

）：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31,240,141.5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48,756.49

资产合计
33,788,897.99

流动负债合计
23,176,798.67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7,890.00

负债合计
23,624,688.6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0,164,209.32

股东权益合计
10,164,209.32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8

年度
营业收入

44,307,095.45

净利润
150,967.68

（

四
）

上海神开石油仪器有限公司
2005

年
3

月
17

日
，

神开工程与龚山荣等
13

位自然人共同出资现金
800

万元设立神开石油仪器
，

其中
神开工程出资

56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70% ；

龚山荣等
13

位自然人出资
24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30% 。2007

年
7

月
11

日
，

神开集团与神开石油仪器的全体自然人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

收购其持有的
12.1%

的股
权

，

神开石油仪器成为神开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神开石油仪器不设股东会和董事会
，

由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神开石油仪器的利润分配计划
。

本公司
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2007

年第五次会议
，

任命李芳英为神开石油仪器的执行董事
，

任
命何运麟为监事

。

神开石油仪器主要生产销售石油产品规格分析仪器
，

主要产品为自动汽油辛烷值测定机和手动
、

自动
油品检测仪器

。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

神开石油仪器经审计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

下列财务数据摘自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

）：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22,239,024.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450,090.94

资产合计
22,689,115.71

流动负债合计
9,587,666.18

非流动负债合计
364,248.00

负债合计
9,951,914.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2,737,201.53

股东权益合计
22,689,115.71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8

年度
营业收入

23,360,560.07

净利润
3,529,999.89

（

五
）

神开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为积极开拓海外石油钻采设备销售市场

，

神开股份决定设立全资子公司
“

神开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

专业从事海外钻采设备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业务
。 2008

年
6

月
10

日
，

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作出

“

沪经贸外经
[2008]268

号
”《

上海市外经贸委关于同意在香港设立神开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
批复

》，

同意发行人在香港独资设立
“

神开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08

年
6

月
13

日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务部核发了

“[2008]

商合境外投资证字第
001200

号
”《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批准证书
》，

批准发行人在香
港独资设立

“

神开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2008

年
7

月
15

日
，

神开石油服务在香港根据
《

公司条例
》

（

第
32

章
）

注册成为有限公司
。

本公司决定神开石油服务的利润分配计划
。

本公司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任命李芳英为神开石油服务
的董事

。

神开石油服务未来定位于境外石油钻采设备的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
。

由于海外银行账户申办时间较
长

，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

神开石油服务尚未开展相关业务
，

仅购置了部分固定资产
。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

神开石油服务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

下列财务数据摘自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

）：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2,054,675.55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00,037.60

资产总计
5,854,713.15

流动负债合计
4,091,492.29

负债合计
4,091,492.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763,220.86

股东权益合计
1,763,220.86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8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 105.94

注
：

净利润为负系汇兑损益造成
第四节募集资金运用

为了提升整体竞争实力
，

公司制定
“

石油化工装备高科技产品生产基地发展项目
”，

对公司进一步发展
进行了整体规划和资本支出安排

。

该项目已经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07

年
11

月
14

日出具的沪发
改产

(2007)065

号文件批复
。

本项目将由本公司协调四家子公司共同完成
，

其中
：

固定资产投资为
5.1

亿元
，

分为两部分
：1）

向神开石油科技
、

神开钻探设备
、

神开采油设备和神开石油
仪器

4

家子公司分别增资
7,343

万元
、9,900

万元
、4,539

万元和
3,193

万元
，

由各家子公司新增生产设备
；2）

公司本部将投入
26,025

万元用于建设生产厂房
、

研发中心
、

测试中心和完善信息系统
。

此外
，

本项目需投入
10,000

万元的铺底流动资金
。

本项目建设期三年
，

由公司总体规划
，

公司对各部分的投资进度进行了如下安排
：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

万元
）

投资进度
（

万元
）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1

增资神开石油科技
，

增加生产设备和录井服务设施
7,343 2,409 3,762 1,172

2

增资神开钻探设备
，

增加生产设备
9,900 3,247 5,073 1,580

3

增资神开采油设备
，

增加生产设备
4,539 1,489 2,326 724

4

增资神开石油仪器
，

增加生产设备
3,193 1,047 1,637 509

5

新建厂房
、

研发中心和测试中心等基建项目
，

采购配
套研发和测试设备

，

以及建设公司信息系统 26,025 8,537 13,335 4,153

6

补充铺底流动资金
10,000 - - - - - -

合计
61,000 16,729 26,133 8,138

根据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工业工程咨询部出具的
《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
装备高科技产品生产基地发展项目项目建议书

》

中的相关测算
，

至达纲年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
流动资金需求量为

33,000

万元
，

上述
61,000

万元募集资金项目所需资金中计划的铺底流动资金为
10,000

万元
，

约占投资项目实际所需流动资金的
30% 。

本次募集资金若不足
61,000

万元
，

公司将按照上述顺序进
行投资

，

不足部分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或通过银行贷款予以解决
；

若募集资金超过
61,000

万元
，

超出部分
如在

23,000

万元之内
，

将用于补充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的流动资金
。

如募集资金在补充完上述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流动资金后仍有余额

，

则将用于补充发行人实际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

偿还银行贷款
。

第五节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

、

风险因素

除重大事项提示中已披露的风险之外
，

提请投资者注意公司存在的下列风险
：

（

一
）

国际政治局势带来的市场风险
石油钻采设备的境外销售与国际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

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直接关系到石油钻采设备
进口国是否购买产自中国的设备

。

公司的境外客户主要集中在北美
、

前独联体国家
、

中东
、

南亚等地区
，

如
果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出现不利情况

，

则可能影响到公司产品在该地区的销售
。

（

二
）

行业竞争风险
我国目前有

300

多家规模以上石油钻采设备制造企业
，

行业集中度不高
，

而且产品结构不合理
，

低端
产品生产能力过剩

，

中端产品生产供不应求
，

大部分高端产品仍然依赖国外进口
。

公司从成立伊始就致力
于开发中高端产品

，

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

但随着行业产品结构的调整
，

国内中高端产品产能扩大
，

公司
也将会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

。

（

三
）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防喷器

、

井口装置及采油
（

气
）

树的主要原材料为铸钢件
、

锻钢件和金属成材
。

近年
来

，

上述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呈现一定的波动
，

导致公司的生产成本也随之出现波动
，

对公司经营造成影响
。

（

四
）

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在

2008

年
、2007

年和
2006

年的工业产品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38.43% 、42.12%

和
40.99% ，

逐年略有
波动

，

主要是公司产品结构变化导致
。

公司目前生产销售的产品包括四大类
，

每一大类产品中种类繁多
，

毛
利率相差较大

，

如果公司每类不同规格产品的销售比重发生变化
，

则公司当年综合毛利率将出现波动
。

若
公司未来销售中低毛利产品销售比重增大

，

则公司当年的综合毛利率将降低
。

（

五
）

应收账款数额较大带来的风险
截至

2008

年
、2007

年和
2006

年末
，

公司的应收账款分别为
22,805.08

万元
、18,297.08

万元和
11,972.96

万元
，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36.72% 、36.32%

和
35.34% 。

公司的主要客户为中国三大石油集团
，

且
90%

以上
应收账款账龄在一年以内

，

公司应收账款不存在回收风险
，

但数额较大的应收账款将给公司的营运资金带
来一定压力

。

（

六
）

存货较大的风险
公司产品的生产和验收周期较长

，

且近年来公司产品的销售快速增长
，

导致存货数额较大
。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23,352.11

万元
，

占公司流动资产的
42.60% ，

占营业成本的
70.70% ，

较
2007

年增加
3,340.44

万元
，

增幅为
16.69% 。

随着公司产品订单的不断增加和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
，

存货
数额有可能会继续增加

。

余额较大的存货可能影响到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增加公
司的财务费用支出

。

（

七
）

净资产收益率降低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净资产规模将迅速扩大
。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需要一定时
间

，

在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才能达到预期的收益水平
，

短期内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

（

八
）

产能扩大可能形成的销售风险
在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完成后

，

公司现有产品产能将得到较大程度的扩大
，

这对公司销售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

尽管公司已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研究
、

详细论证
，

但如果未来市场环境出现较大变化
，

销售渠道拓展
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

或者出现对产品出口产生不利影响的客观因素
，

公司的销售能力将可能难以消化该项
目的新增产能

。

（

九
）

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可能摊薄盈利水平的风险
公司此次拟募集资金项目中有

51,000

万元用于增加固定资产
，

若新建项目未能实现预期效益
，

则新增
固定资产的折旧将可能摊薄公司的盈利水平

。

（

十
）

汇率变动的风险
公司直接出口业务以美元结算为主

。 2008

年
、2007

年和
2006

年公司产品直接出口销售收入分别为
8,

028.02

万元
、3,176.59

万元和
663.15

万元
，

占同期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14.78% 、7.45%

和
2.48% 。

虽然公司直
接出口业务比重尚低

，

随着境外市场的开拓
，

未来该部分业务收入比重将逐步扩大
，

汇率变动将对公司的
盈利造成一定影响

。

（

十一
）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

，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神开石油科技
、

神开钻探设备和神开石油仪器作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
业

，

依法享受
15%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

根据
2008

年
4

月
14

日颁布实施的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自颁发证书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
。

如果未来高新技术企业评定标准出现重大变化
，

则公
司有可能不再享受所得税优惠

。

此外
，

如果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未来出现重大调整
，

也将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

（

十二
）

采购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取消带来的销售风险
我国自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

而公司目前仍
有

60%

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内油田企业
，

因此
，

停止执行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将可能对公司的产品
销售产生一定影响

。

但由于公司产品在国内售价仅为进口同类产品的
30% —50% ，

而公司的主要产品均已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且售后服务较国外厂家更为及时
，

产品的性价比优势相对进口产品较高
，

公司预期企
业购买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变更对公司的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二
、

其他重要事项
（

一
）

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有借款合同
7

项
、

抵押合同
1

项
、

保证合同
6

项
、

还在履行中交易金额
在

500

万元以上的重要供销合同
5

项
。

本公司重要合同如下所示
：

1、

借款合同
（1）《

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506123007014）

2007

年
3

月
29

日
，

神开石化设备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了借款总额为人民
币壹仟伍佰万元整的借款合同

，

借款期限自
2007

年
3

月
29

日起至
2010

年
3

月
26

日止
。

年利率为浮动利
率

，

即在基准利率水平上
，

自起息日起每十二个月调整一次
。

利率调整日为起息日在调整当月的对应日
，

当
月没有起息日的对应日的

，

则当月最后一日为利率调整日
。

该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
，

由神开集团提供
保证

，

保证合同编号为
：506123007014。

（2）《

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01111081010028）

2008

年
3

月
21

日
，

神开钻探设备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陈行支行签订了借款总额为人民币肆佰万元整
的短期借款合同

，

借款期限自
2008

年
3

月
21

日起至
2009

年
3

月
20

日止
。

借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六个月至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20% （

注
：

合同签订日
，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六个月至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

7.47% ）。

该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
，

由神开股份提供保证
，

保证
合同编号为

：01111081070028。

（3）《

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506123008021）

2008

年
6

月
5

日
，

神开石油科技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了借款总额为人民
币壹仟玖佰万元整的借款合同

，

借款期限自
2008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09

年
6

月
10

日止
。

年利率为固定利
率

，

即
7.47% ，

在借款期限内
，

该利率保持不变
。

该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
，

由神开股份提供保证
，

保证合
同编号为

：506123008021。

（4）《

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01111081010060）

2008

年
8

月
18

日
，

神开钻探设备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闵行支行签订了借款总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的短期借款合同

，

借款期限自
2008

年
8

月
18

日起至
2009

年
8

月
17

日止
。

人民币借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六个月至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20% （

合同签订日的该基准利率为
7.47% ）。

该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
，

由神开股份提供保证
，

保证合同编号为
：01111081070060。

（5）《

人民币借款合同
（

短期
）》（

合同编号
：2008

年南贷字
085

号
）

2008

年
10

月
15

日
，

神开股份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汇支行签订了借款总额为人民币肆仟万元
整的短期借款合同

，

借款期限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09

年
10

月
1

日止
。

年利率为固定利率
，

即
6.237% ，

合同有效期内合同利率不变
。

该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
，

由神开股份提供抵押担保
，

最高额抵押
合同编号为

：2008

年南最高抵字第
085

号
。

（6）《

授信协议
》（

合同编号
：2008

年闵字第
21081203

号
）

2008

年
12

月
16

日
，

神开钻探设备和中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了循环额度为人
民币贰仟万元整的综合授信协议

，

授信期间为
12

个月
。

授信额度内的贷款
、

融资利率及相关业务收取的费
用

。

按各具体合同的规定执行
。

该授信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
，

由神开股份提供保证
，

保证合同编号为
：2008

年闵字第
21081203

号
。

（7）《

借款合同
》（

合同编号
：506123008045）

2008

年
12

月
17

日
，

神开钻探设备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了借款总额为人
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的借款合同

，

借款期限自
2008

年
12

月
17

日起至
2009

年
12

月
16

日止
。

年利率为固
定利率

，

即
5.6358% ，

在借款期限内合同利率不变
。

该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
，

由神开股份提供保证
，

保证
合同编号为

：506123008045。

2、

抵押合同
2008

年
10

月
15

日
，

神开股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汇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2008

年南
最高抵字第

085

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

该合同是为了确保双方于
2008

年
10

月
15

日之间签订的
“2008

年
南贷字

085

号
”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义务得到切实履行
。

抵押财产总额为
80,227,523.00

元
，

抵押标的为神开
股份所拥有的编号为沪房地闵字

[2008]

第
037445

号的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
。

3、

保证合同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为其全资子公司神开钻探设备提供了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保证担保
。

对外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

序号 签订日期 合同编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担保金额 债务到期日 对本公司的财务影
响

1 2007- 3- 29 506123007014

神开集团 神开石化设备
15,000,000 2012

年
3

月
26

日 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2 2008- 3- 21 01111081070028

神开股份 神开钻探设备
4,000,000 2011

年
3

月
20

日 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3 2008- 6- 5 506123008021

神开股份 神开石油科技
19,000,000 2011

年
6

月
10

日 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4 2008- 8- 18 01111081070060

神开股份 神开钻探设备
5,000,000 2011

年
8

月
17

日 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5 2008- 12- 16

2008

年闵字第
21081203

号 神开股份 神开钻探设备
20,000,000 2011

年
12

月
14

日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6 2008- 12- 17 506123008045

神开股份 神开钻探设备
15,000,000 2011

年
12

月
16

日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4、

供销合同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
，

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签订的还在履行中交易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重要
供销合同共计

5

个
，

合同内容如下
：

序号 签订日期 合同编号 合同双方 合同金额
（

元
）

合同内容

1 2008/12/25 W Z JD 2008- Z C - Y B - 22- 245

买方
：

大庆油田物资集团
5,814,000

2000FC /C M S

录
井仪卖方

：

上海神开石油科技有限公
司

2 2008- 2- 20 SK G 2008- 1- 4

买方
：

尼日利亚
FR E D R IK O V

石
油服务有限公司

U SD 1,346,796

C M S

综合录井仪
4

套卖方
：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3 2008- 12- 4 SK G 2009- 2- 3

买方
：

尼日利亚
FR E D R IK O V

石
油服务有限公司

U SD 800,000 M W D

系统
2

套卖方
：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4 2008- 5- 22 SK G 2008- 2- 33

买方
：

俄罗斯
R IN A K O

有限公司
U SD 1,769,274

F35- 105

防喷器
组卖方

：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5 2008- 2- 27 SK G 2008- 2- 20

买方
：

俄罗斯
R osM ashE xp ort

股份公司
U SD 5,017,320

防喷器控制系统卖方
：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

二
）

公司对外担保
截至本招股书摘要签署之日

，

发行人除对下属的四个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外
（

详见本节抵押合同
和保证合同情况

），

不存在其他任何对外担保事宜
。

（

三
）

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及刑事诉讼事项
截至本招股书摘要签署之日

，

本公司没有任何对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
、

声誉
、

业务活动
、

未来前景等可
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

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重大诉讼
。

截至本招股书摘要签署之日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子公司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技术人员均未作为一方当事人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

截至本招股书摘要签署之日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未涉及刑事诉讼
。

截至本招股书摘要签署日
，

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可能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要影响
的重大诉讼或仲裁等其他事项

。

第六节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

、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情况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发行人
：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
1769

号 (021)�64296661 (021)�54336696

王弥宗
、

叶明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500

号
城建国际中心

15

层 (021)�38784818 (021)�50818828

成曦
、

谭军
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
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40

层 (021)�24126032 (021)�24126250

靳庆军
、

黄晓黎
会计师事务所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浦金
融大厦

4

楼 (021)633911661 (021)�63392558

康吉言
、

童冰薇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0755)�25938000 (0755)�25988132 - -

收款银行
：

招商银行上海东方支行 上海市东方路
902- 904

号
- - (021)�58309505 - -

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5�

号 (0755)�82083333 (0755)�82083164 - -

二
、

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时间

2009

年
7

月
21

日至
2009

年
7

月
23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2009

年
7

月
27

日
网下申购及缴款日期

2009

年
7

月
28

日
网上申购及缴款日期

2009

年
7

月
28

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发行保荐书
；

（

二
）

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

（

三
）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

（

四
）

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

（

五
）

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

（

六
）

公司章程
（

草案
）；

（

七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

（

八
）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

二
、

备查文件查阅地点
、

电话
、

联系人和时间
（

一
）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
1769

号
联系电话

： 021- 64296661

传真
： 021- 54336696

（

二
）

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500

号城建国际中心
15

层
联系电话

： 021- 38784818

传真
： 021- 50818828

（

三
）

招股意向书全文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 w w .szse.cn)

查阅
。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9

日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